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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函
地址：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6號
聯絡人：莊惟鈞　科員
電話：02-2737-7559
傳真：
電子信箱：wjchuang@nstc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臺灣科技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3日
發文字號：科會科字第113002129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113U0P004489_113D2009052-01.odt、113U0P004489_113D2009053-01.

pdf、113U0P004489_113D2009054-01.pdf)

主旨：本會與法國國家健康與醫學研究院（Inserm）共同徵求

2025年雙邊協議人員交流互訪計畫及雙邊研討會，自本

（113）年4月15日起受理申請，請於同年9月13日前依規

定將申請資料函送本會，逾期不予受理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會與Inserm簽署之雙邊合作協議，共同徵求旨揭計畫

（1年期），補助人員交流互訪及辦理雙邊研討會。

二、我方主持人須符合本會「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」之

計畫主持人資格；法方計畫主持人須為Inserm轄下機構之

研究人員。

三、我國及法國計畫主持人，須分別向本會及Inserm於公告徵

件截止期限內提出計畫申請書，始得成案。雙方提出之計

畫名稱須相同，內容須經雙方同意。倘只有單方提出計畫

申請書，則無法受理。

四、檢送本案徵求之中文申請須知及英文計畫申請表如附件，

相關資訊亦已公告於本會網站https://www.nstc.gov.tw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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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folksonomy/rfpList。

五、本案聯絡人：

(一)計畫內容詢問，請洽本會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處，莊惟

鈞科員，電話：（02）2737-7559。助理：陳嘉苓小姐，

電話：（02）2737-7429。

(二)線上作業系統操作問題，請洽本會資訊系統服務專線，

電話：0800-212-058，（02）2737-7590、7591、

7592。

正本：專題研究計畫受補助單位 （共298單位）
副本：駐法國代表處科技組(含附件)

主任委員吳政忠出國 副主任委員林敏聰代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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